
文件s/4883 

一九六一年七月二十二日突尼西亚外交部長致秘書長電 

〔原件：法文〕 

〔 一 & 六 一 年 七 月 二 十 三 曰 〕 

閣下來電，遞來安全理事會七月二十二日第九六二次會議通過之決議案 

CS/4882],業已收悉。本人兹答覆閣下：突尼西亞政府於考慮此決議案後，願 

予接受並實施。因此，在午後九時三十分（當地時間），突尼西亞政府廣播下列 

公報： 

"突尼西亞政府已命令其在比塞大城內作戰之軍隊停止一切攻擊行動， 

留於陣地，以待就安全理事會關於請雙方軍險撤回原基地之決議案之實施 

方法，ffr立協議。對在比塞大區域作戰之軍隊，一俟公路上行動自由恢復， 

卽頒發同樣命令。此訓令適用現在撒哈拉內作戰之突尼西亞軍隊。" 

突 尼 西 亞 外 交 部 長 

(簽名）Sadolc M O K A D D E M 

文件S/4884 

一九六一年七月二十三日突尼西亜代表致秘書長電 

〔原件：法文〕 

〔一 A 六 一 年 七 月 二 十 三 日 〕 

本人奉突尼西亞政府訓令，促閣下注意纔安全理事會一九六一年七月二十 

二日命令立卽停火後，在今日卽七月二十三日發生之下開嚴重事件： 

(一） 確悉法國傘兵在比塞大城內進行接索活動，劫掠並毁壞住宅。突尼 

西亞當局民政代表之住宅，總督府秘書長及副總統之住宅，倶遭洗劫與毁壞。 

(二） 一所公共房屋，國民保衞圑圑部全毁。 

(三） 在比塞大城及其西南二十五公里之Menzel-Bourguiba城間，法國傘兵 

在Louata村進行有系統之捜索行動，縱火焚燒村屋，並蹂躪及汚辱人民，尤其 

是婦女。 

上項對安全理事會議定之停火之嚴重破壤行爲，使得一項本已嚴重且危害 

國際和平與安全之情勢益趨惡化。 

突 尼 西 亞 駐 聯 合 國 代 理 常 任 代 表 

(茶名）Habib B O U R G U I B A , Jr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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